广西财经学院2017年秋季公开招聘面试考试
考生须知
（一）考生必须遵守面试纪律，按面试程序和要求参加面试，不得以任何理由违反规定，影响面试。考生不得穿制服、单位统一工作服或穿带有特别标志的服装，或佩戴标志性徽章、饰物等。
（二）考生须携带身份证，于早上8：30到候考室报到，8：30--8：40进行考生身份验证，8：40-8:50进行抽签，9：00正式开始面试。面试按抽签序号参加。抽签开始时仍未到达候考室的，剩余抽签号为该考生面试序号。面试开考后，仍未到达候考室的视为自动弃权。
（三）考生在抽签前要主动将关闭后的手机及其它电子产品交由工作人员保管。如发现不上交手机及其它电子产品的，视为作弊，取消考试资格。
（四）考生在候考过程中不得擅自出入候考室，确需出入候考室的，须候考室工作人员同意，并须有候考室工作人员专人陪同。
（五）考生在面试时不得携带任何与面试有关的物品和资料进入面试考场；面试结束后，不得将试题和草稿纸带出面试考场。
（六）考生在面试时，只能报自己的面试岗位及序号，不得以任何方式向考官或工作人员透露本人姓名、父母信息、籍贯、毕业院校、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凡透露本人的姓名等情节严重的，面试成绩按零分处理。
（七）面试时间为10分钟，其中审题1分钟。考生可在审题时间内进行必要的准备和思考，1分钟时间到，考生必须开始答题。离规定时间剩余1分钟时，考场计时员提醒考生“还剩一分钟”。规定时间到，请考生停止答题。
（八）考生面试结束后，考生不得返回候考室，须由引导员带离考场，引领到考后休息室等候公布面试成绩，考生需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待本组所有岗位面试结束后，由工作人员引导回考场，现场宣布成绩。如自愿放弃现场确认成绩，须签署《承诺书》后方可离开考场。面试结束后，成绩将公布在我校主页。
